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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制度设置

（一）资格条件限制
国籍资格：国籍是确定公民资格的唯一条件。按照我国宪

法和法律规定，我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必须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所以国籍条件是被选举权与选举权当然的资格要
求，这也是在各国的通例

年龄资格：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意味着公民年满18周岁
就选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具备当选为代表的年龄资格。但18周
岁公民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一般不适应代表角色的资质要求。

（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特点
1、广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
外。”这一条规定明确的说明了我国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具有
广泛性的特点，更准确是强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主体的广
泛性，只要满足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18岁中国公民，在法律层面
都应享有这一权利，从法律途径排除了这项权利的歧视性和排他
性。

2、真实性：这一特点强调宪法不仅仅只是赋予公民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而是明确公民在实际操作的过程能够真真切切的行
使这一权利，这项权利并不是没有保障的空头形式，因此，为确
保公民能够恰当的行使这一权利，国家从各方面来保障权利的实
施。

（三）基本原则
根据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特点，可以推断出行使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普遍性选择和平等性原则。
1、普遍性原则：选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选举代议机关代

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指国公民被选任为国家权
力机关的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除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此，必须遵循
普遍性原则。

2、平等性原则：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平等性是指凡选民在
权利和地位上是平等的，选举的平等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投票
权相等，一人一票；二是每一票的价值相等，相同数量的选民选
举相同数量的代表即是说每人在每次选举中只有一次投票权，并
且每票的价值相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平等性原则并非一蹴而就
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运转状况

（一）选民的高参选率与低参与热情
选民履行选举的权利与义务是选举民主运作的方式。在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中，从选民的登记、核对、张榜公布到候选人人选
的提出、投票选举、结果的公布，整个选举流程平稳有序，组织
严密且严肃。由于有了严密且严肃的组织使得具有选举权的公民
除特殊情况外都参加了选举，参选率之高是其他任何国家望尘莫
及的。

（二）推为享有被选举权的代表候选人人选表现出的高荣誉
度与低责任感

从被推为享有被选举权的代表候选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
选大多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或是特级教师，或是医学专家，或
是科研标兵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的人。他们把自己被推
为代表候选人人选视为组织和人民群众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肯定而
自豪地加以接受，充满了高度荣誉感。

（三）两地代表问题
选举法中“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

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这一规定默许了两地代表的出现，
所以我们不能说两地代表是违法的，但是它确实于立法精神不
符，是不合理的。选民选举代表是希望选出的代表能够代替选民
说实话、办实事，两地代表也许是其中一个选区的居民或者都不
是任何选区的居民，那么是想这样一个没有在本选区居住或是只
是偶尔的在本选区停留的代表又怎么能够真正了解本选区的实际
情况和选民的真正意愿，又如何能真正为该选区的选民谋福利
呢。

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改革建议

（一）建议改革现有选民登记办法，实行选民自愿申报登记
制；取消水分很大的委托投票，外出选民可邮寄缺席选票，在规
定日期内投寄有效；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这些相关的改革，
一方面规范和提高选民履职行为、参选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增
强其履行选民义务的意识，另一方面达到加强监督和指导、建立
和完善、积极探索对参选选民奖惩机制的作用，对于选民违反法
律规定的要追究其责任，严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置选民履行选
举义务的责任于一个有压力、有动力的环境之下。

（二）实行户籍所在地登记和长期居住地登记混合制
作为过渡办法，建议在保持现有地区选民登记方式的同时，

在全国范围内，对长期（比如5-10年）异地居住的居民实行的蓝
卡或绿卡制度。这样既可以保证选民参选率，又能够保障和促进
选民参与选举，避免选民对参与选举与自身利益相脱节的情况。

（三）逐步实行代表专职化
在实践中，代表表现如何，我们有目共睹，且不说“会议

代表”、“挂名代表”、“领导代表”、“哑巴代表”等称谓是
否准确，而代表在履行职责中实绩突出的并不多见却是不争的事
实。于是人民对代表履行职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人
民群众关于强化代表素质，增强代表履职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
代表职责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代表专职化的呼声也不断出
现，呼唤一批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认真行使权利的专职代表。根
据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代表实现全部专职化是不符合实际的，
但可以逐步推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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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实践生活中，长期以来实行有限选举权，只有部分公民享有选举权。随着“一人一票”平等理念的升起，理论界却也逐步关

注公民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差异政治，并强调特定群体在选举中的代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公民选举权以多元共治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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